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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生态绿心是城市生态空间的实

践样本。生态绿心的治理失灵表明了传

统的政府一元主导模式已经难以应对跨

区域行政管理、城乡协调发展和生态与

经济平衡发展等难题。核心成因在于传

统治理模式已经难以调和多元主体引发

的多元利益。实践中，城市治理者开始

尝试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建立“上级统筹

协调，下级实施细化”的协同治理机制，

并取得良好实效。但是由于“强政府，

弱社会”的历史局限，在软法治理和社

会力量协同等方面还有待加强。所以理

想的生态绿心治理模式需要完善社会规

则体系以及拓展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机制，

并且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实现城

市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的法治化。

关键词 生态绿心；法治视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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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tional Approach to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Urban Ecological Green
He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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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green heart is a typical type of urban ecological spaces.

The failure in the management of such spaces shows that the conventional model

based on the government's monopolistic power has been incapable of coping with

cross-regional administration,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ecology and the economy. Its key drawback lies in the

model's inability to reconcile multiple interest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reen

heart. In practice, urban governments have experimented with local regulations and

have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of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by lower levels". Despite the good results, due to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 of "strong

government, weak society", the practice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erms of

strengthening "soft governance" and integrating social forces. Therefore, the ideal

governance model for the ecological green heart should seek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wider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and give societal forces a larger role to play in

managing the ecological green heart.

Keywords: ecological green heart; rule of law;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重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将实现其新进步作为“十

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这足以说明，高质量发展的内核不仅限于经

济发展，生态文明的建设也应当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与生态的

平衡（俞可平，2012）。反映在城市治理中，城市治理者应当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以满

足居民的生态需求。城市生态绿心应运而生。当前，已有福建省莆田市，浙江省台州

市，四川省乐山市和湖南省的长株潭等地进行尝试，并采取了相应的社会管理创新以

应对遇的治理难题，效果良好。相关的理论研究也着眼于管理体制（吕贤军，等，

2014；汤放华，2018）、规划方面（吕贤军，等，2013；魏春雨，等，2010）的突出成

果，贡献了理论参照。但是囿于向新发展模式转型开启尚早，在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

性和法治在治理过程发挥的积极作用方面关注却有所忽视。因此，本文将重点从法治

视阈出发，通过分析解构生态绿心的保护实践，关注生态绿心协同治理机制与法治方

式的重构。由此得出生态绿心治理模式完整的治理思路，希望能够为城市生态空间治

理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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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绿心概况及传统治理模式

的失灵

1.1 生态绿心基本情况

绿心是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更加

宜居，在区域之间划出的生态绿地，重

点在维持自然的生态属性，发挥生态屏

障和生态服务功能（张晓佳，2006）。莆

田、台州、乐山和长株潭的四个绿心主

要情况如下（表1）。
几个地区因为分处东部、中部、西

南地区，所在城市的地理环境有所区别，

长株潭绿心地处交界区域、乐山市和台

州市以山地为主，莆田市是平原与山地

并存。同时，由于区域不同，经济发展

水平也产生了一定分别。因此在各自的

规划定位上，有所区隔。如长株潭和台

州的生态绿心不仅关注生态功能发挥，

还关注社会发展或者旅游业态规划。但

是因为生态文明的重视度一再提高，并

且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叠加生态绿心本

身的功能性，所以几个区域的规划定位

重在发挥生态价值。同时，几个地区的绿

心整体呈现面积较大，土地类型复杂，涉

及多个行政区域，以及包括城市和乡村居

民以及各种规模的企业等多元主体的特

点。因为空间与人的行为相联系，此时

的空间治理即落在人行为的优化。所以，

几个地区的生态绿心的核心价值诉求在

于生态保护，策略手段在于治理现代化。

1.2 传统治理模式的失灵

几个地区的城市绿心主要位于市区

中部或者城市交汇区域，且内部利益主

体复杂，生态类型多样。而规划实施的

各个环节都决定规划结果的实现。（叶

林，等，2017）。当社会主体逐渐多元

化，各主体利益也随之分化并产生博弈，

伴随着服务型政府转型下有限政府的转

变，规划的制定与实施面临着以下几个

治理失灵问题的挑战。

1.2.1 生态绿心外部管理手段失灵

“条块分割”特点的管理体制是外部

管理手段失灵的主要诱因。“条块”分割

的管理体制导致本级政府内部的各个职

能部门因为行政职权不同而分化出不同

部门利益和行政职能，以及上下级政府

和同级政府之间因为管理区域不同而分

化出各自的区域利益。然而生态绿心地

理上是一个整体生态空间，行政上却因

为地跨多个行政区域，被管理体制分割

为多个行政区域，并且农业资源，林业

资源、水资源等生态要素也被分割归属

于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此时，各区域

行政主体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利益分化会

导致利益博弈。这种事权划分与生态绿

心整体性之间的矛盾，即使通过本次机

构改革的部门职能整合，仍未彻底解决。

一方面，府际横向关系之间，由于行政

级别相同，互无隶属关系，会出现各自

为政而且相互推诿的情况。绿心的原始

景观范围因为同级政府各自区域发展的

相向扩张而被蚕食等现象②。
另一方面，生态要素所联系的事权

仍分别掌握在不同行政管理职能部门之

间，此时在生态要素整合管理方面会出

现难题③。例如：自然资源部门享有总

规、详规、村镇规划等关于绿心规划和

发展的管理职能；农业农村部门承担组

织协调生态绿心内部乡村产业发展、农

业资源管理和区划等工作；发展和改革

部门拟定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

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与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项目管理等工

作，直接影响生态绿心经济发展以及内

部重要项目的立项。此时生态绿心牵涉

的农村发展、生态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等

要素被分割归属于不同职能部门，而各

部门互相又无隶属关系，规划的制定与

实施难以形成一致。与此同时，省、市、

区县三个层级，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还

有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的区分，也造成

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对下级，地方政府对

本级的不同行政管理部门影响力存在差

异，产生认识与行政执法力度与效果的

区别。现实中，更是长期存在涉及生态

绿心的一系列规划主要关注城市需求而

忽略绿心自身发展需要，并且分行政管

理部门制定和实施，项目建设也呈现零

散与片段式的特点④。
同时，规划的实施缺乏社会支持。

“条块”分割的管理以及有限的行政资源

导致公共事务管理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产生管理混乱。此时，社会行为缺乏政

府的有效引导与规制。同时伴随社会发

展，群体内部个体化逐渐凸显，社会主

体之间的互动也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而出

现摩擦加剧。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遭到

破坏。例如，污染问题严峻，尤其在生

态绿心内地处不同行政区域的村庄更为

凸显，存在相向排污，倾倒垃圾等现象；

规划的生态保护定位得不到贯彻，建设

与生产活动仍然侵占生态资源⑤。

表1 生态绿心基本情况
Tab.1 Basic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green heart

资料来源：作者个人数据收集及自绘 .

所在区域

基本情况

地理区位

空间尺度①

规划定位

土地类型

所跨行政
区域
所在城市
等级
利益主体
（仅限主要
利益主体）

莆田市
总面积67.5km²，牵涉
1个街道以及 48个村
庄，居民约15.7万人

位于市区中部，临近
莆涵大道、荔城大道，
荔林水乡景观独特，
丰富文化遗存

大尺度

家园莆田的人文客厅，
环绿都市的生态花园

村庄建设用地、丘陵、
农田、水系

荔城区、涵江区

三线城市

政府、企业、乡村居
民，周边城市居民

台州市
总面积约 76.5km²，牵
涉 40余个行政村，居
民约4.6万人

位于市区中部，临近内
环路，优越的自然山
水、田园风光及人文资
源

大尺度
以生态为主题，山水为
特点，地域文化为内
涵，以旅游度假为载
体”的城市绿心生态区
丘陵为主，夹杂农田、
湖泊
椒江区，黄岩区、路桥
区

二线城市

政府、企业、乡村居
民、周边城市居民

乐山市

面积约 9.8km²，原
有居民全部迁出

位于市区中部，临
近青衣路，长青路，
具备独特的自然景
观，生态环境

中尺度

城市大型生态公园

丘陵为主

市中区

四线城市

政府、周边企业和
城市居民

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面积约522.87km²，牵涉17个行
政乡镇、4个街道办处，居民约
10万人
位于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交汇
地区，北至长沙绕城线及浏阳
河，西至长潭高速西线，东至浏
阳镇头镇，南至湘潭县易俗河
镇，区域内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
资源丰富
超大尺度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屏障、两型社
会生态服务示范区、生态文明建
设先行区

丘陵为主，夹杂村庄建设用地、
农田、湖泊

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新一线、三线、四线

政府、企业、乡村居民，周边乡
村和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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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生态绿心空间内部矛盾

第一，生态绿心内部的发展结构矛

盾。主要体现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

的矛盾。首先，空间内人口结构失衡。

一方面，生态绿心内的农村区域均呈现

出老龄化的严峻趋势。65岁以上老人占

比超过 7%，即意味着处于老龄化社会。

以莆田市生态绿心为例，其内部超过 65
岁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了 14.1%⑥。同

时，生态绿心内人口外流严重。普遍存

在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和经商，出现大量

空置房屋，部分甚至成为危房。例如在

莆田生态绿心南洋片区，3万多人外出，

惠上村、惠下村甚至 4000多人离开村

庄，占到村庄的一半人口⑦。其次，基础

设施条件差和产业业态低端。生态绿心

内道路网密度不足，对绿心对接主干道

不够、公共交通缺乏。产业业态无法支

撑乡村振兴。大部分地区还是一个传统

的农村地区没有实现生态农业转型。第

三产业如旅游业、康养业、电商产业占

比较少。以莆田市生态绿心为例，第一

产业以传统生产性农业种植为主，莆田

的南洋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北洋地区

以蔬菜、荔枝林果和水产养殖为主，整

体未出现休闲农业发展态势。第二产业

表现为低附加值的、高度依赖市区企业

的、分散于各村的工业化模式。第三产

业局限在电商产业，且发展有限，从事

电商较多的村庄仅占比约10.4%⑧。此时

人口结构与产业发展都限制生态绿心的

发展，资金与劳动力会进一步向城市集

中，而乡村又因为资本与劳动力不足难

以实现振兴，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第二，生态绿心内部发展理念共识

产生冲突。重点体现在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一方面，唯

“GDP”论政绩考核的影响依然存在，各

区域政府主观上仍不能摆脱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思想惯性，生态保护意识相对薄

弱。另一方面对于绿心内部以及周边的

居民而言，主要地处乡村区域或者城乡

结合区域，物质生活的提升仍是首要目

标，生态保护动力不足。同时受发展阶

段限制，生态绿心内部还存在生态资源

换取经济效益的现象。例如，长株潭生

态绿心内随着管控减弱和项目开发，

2016年后乡村聚落的数量和面积又呈现

超过 10%以上的增长。（叶强，等，

2021）；莆田市绿心内有 18个村规划用

地呈现与保护定位不同步的增长趋势，村

庄的总建设用地到2018年增加261km²⑨。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更是发现虽然规划总

体定位是生态保护为主，但是村内部对

于生态绿心的设想仍关注于开发⑩。此

时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都在挤占生态资

源，与规划的生态保护定位不匹配。

2 生态绿心治理内部利益结构

分析

生态绿心治理在实践中的矛盾虽然

体现在外部管理手段失灵，共同体内部

发展结构性失衡和发展理念共识冲突。

但是究其原因，生态绿心治理的核心所

在是多元利益的协调（汤放华，2018）。

生态绿心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各主体为

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利益博弈困境。因

此解决生态绿心主要矛盾的需要多元利

益的有机整合。生态绿心的利益结构依

据参与主体与生态绿心的利益关联度可

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核心利益相关者，

次级利益相关者以及边缘利益相关者；

依据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大体分为公

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表2）。可以看出，

生态绿心所涉利益主体主要可以分为政

府、企业、社会三大主体，这三大主体

之间存在着利益分化，内部也存在利益

分歧，但同时也存在利益竞合的可能性。

第一，对于政府而言，存在内部利

益的竞合与分化。虽然生态环境保护、

城乡协调发展等公共利益是最终诉求，

但是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因管理行

政区域不同，就呈现出了公共利益诉求

不同步的现象。上级政府追求整个区域

内的公共利益最大集合，有时可能需要

牺牲某一下级政府的区域利益；下级政

府以本行政区域公共利益为追求，此时

即可能产生平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来看，同级相关行

政管理部门，因为职责范围不同，分化

形成了不同的部门利益，同时上下级相

关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又因为管理区域的

不同，形成了部门利益博弈的局面。但

是，即使政府内部在条线上的区域公共

利益分化，在块线上的区域公共利益博

弈，整体区域公共利益始终仍是政府利

益诉求的内核。

第二，对于企业而言，以经济效益

为最大诉求。由此驱动，企业主体对其

他社会效益如劳工权利，生态环境利益

等的兼顾主观能动性必然有所欠缺。在

区域交叉的企业还可能会因为追寻个体

经济效益最大化，互相竞争博弈。价格

竞争、相向排污等内耗行为更有可能使

得整体社会福利的下降；在区域不交叉

的地域，又可能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

同时为了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侵害公

共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公共利益的

提升均有利于企业在长期上实现收益的

增长。因此，企业的价值诉求在于个体

盈利为前期的条件下公共利益的有限

兼顾。

第三，居民和其他边缘利益相关者，

可以分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最主要的

是生态绿心内部和边缘的居民。这一群

体的主要价值诉求在于个人福利的最大

化。公共利益是在个人利益需求集聚之

上的理论抽象，而非个人利益需求的简

单集合。所以满足共同体最大利益的普

遍性共识，和居民整体个人福利最大化

的聚合之间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协调。

其次是作为边缘利益相关者的有关

机构，包含了规划机构、科研机构和新

闻机构。这些机构是以公共利益为主要

诉求的社会团体。因为对他们而言，个

体利益与生态绿心内部并无紧密联系，

从而能更为客观地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为自身诉求。

通过结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各

利益相关者有区域经济增长、部门利益、

个人福利最大化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等不

同利益诉求。但是公共利益或多或少都

包含在其价值诉求之中。因此生态绿心

代表的生态保护、城乡协调等公共利益

具备实现的现实基础，治理模式的核心

就应当是寻求一种能够有效调和多元利

益，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模式。

对于政府而言，即需要政府内部利

用行政管理的权力分配机制从纵向与横

向上协调不同利益，以寻求公共利益最

大化；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寻找公共利

益与个体经济效益之间的最大契合点，

从而激发其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对于社

会主体而言，一方面需要有一合理的价

值基础来客观判断居民个人福利最大化

的集合，并且合理提炼出真正的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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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另一方面需要有效的渠道促进边缘

利益相关者介入绿心生态治理，以实现

公共利益的客观认识。

3 生态绿心治理模式的重构

如前所述，多重治理困境的成因在

于多元利益博弈困境，出路是寻求多元

利益平衡，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理想的

治理模式，需要利益整合机制来充分发

挥不同主体的作用，沟通协调多元利益

纠纷，确立共同的利益诉求；需要稳固

全面的制度基础，来确保机制运转的顺

畅和持久。

协同治理的法治化即是这一要求下

的理想治理格局。协同治理通过各子系

统之间的关系协调、结构耦合，实现公

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多元利益整合。同

时，法律为协同治理机制运行提供制度

性支撑，并且法治的价值诉求为协同治

理确立了价值基础。所以能够避免多元

主体因谋求个体利益而陷入囚徒困境，

并且能够弥补多元主体形成共识的秩序

缺失。诚如学者所言制度规则的完善也

促进多元利益整合机制上的效果提升

（林辰芳，等，2019）。因此，通过协同

治理与法治的共同作用，多元主体之间

的多元利益矛盾协调才得到横向与纵向，

宏观与微观的保障。

生态绿心治理的实践也生动表明法

治与协同治理的良性互动模式能够实现

治理效果的提升。体现在：长株潭生态

绿心成为湖南绿色发展的标杆、样板；

莆田生态绿心治理的重要任务——木兰

溪水系治理成为莆田“人水和谐”的生

动实践；台州生态绿心成为浙江省的省

级旅游度假区。但是因为协同治理强调

的不仅是政府层面的沟通协同，法治也

不仅是关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

所以，生态绿心治理的完整图景应当建

立在对当前治理模式实践的反思与重构

之上，形成“良法”的秩序格局，以及

“善治”的治理格局。

3.1 生态绿心多元利益整合机制的重构

3.1.1 协同治理运用的必要性分析

协同治理是实现多元利益博弈整合

的机制保障。传统管理模式的治理失灵

是因为单纯依靠政府无法实现多元主体

以及多元利益的整合。所以实现传统管

理模式升级，在于维护多元利益沟通，

协调，形成多元主体协力。协同治理机

制是重要的可借用手段。协同治理是指

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

诸多方式的总和，能够使相互冲突的不

同利益主体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

的持续的过程 （全球治理委员会 ，

1995）。主要目标是实现公共治理目的，

方式是公私部门之间开展权力分享与合

作（敬乂嘉，2015）。这一机制的运用前

提是各主体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主体结

构由一元向多元的转换；方式上注重的

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因此协同

治理机制能够使得多元主体充分表达自

身利益诉求，在确立的核心价值诉求的

基础上，实现不同利益充分博弈最终达

到有效平衡。

体现在生态绿心治理中，从治理目

的出发，虽然公共部门内部、公共部门

和私人部门之间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

但总体而言，公共利益仍是公共部门的

核心诉求，而公共利益的提升也有利于

私人部门诉求的实现；从主体结构出发，

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各主体均应参与到

协同机制之中；在方式上，因为协调机

制与传统的科层制和政府管理不同，强

调沟通协调，各主体能够通过沟通协调

的途径和手段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并寻

求有机整合。因此需要从核心价值诉求、

主体结构和沟通方式上实现协同治理。

3.1.2 生态绿心治理沟通协同机制的实

证分析

当前四个地区的政府都通过设立政

府内部的协调机构，以实现跨行政区域

或跨部门之间的协作。湖南省的省两型

社会建设试验区领导协调工作机构，莆

田市和台州市的联席会议制度，乐山市

的市政府协调机制都是具体体现。虽然

不同地区叫法各不相同，但是概括而言，

就是“上级统筹协调，下级实施细化”

的机制 （图 1）。此种机制有一些具体

表现。

在上级政府层面建立临时性沟通协

调机构，肩负统筹、沟通、指导和监督

的职能。上级政府负责统一协调，牵头

定期举办由省或市级政府行政领导和本

级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参加的协调会议，

表2 生态绿心利益图谱
Tab.2 The benefits of ecological green heart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利益主体
（利益关联度）

核心利益
相关者

次级利益
相关者

边缘利益
相关者

上级政府

上级行政
主管部门

下级政府

下级行政
主管部门

地方企业

当地居民

周边居民

周边企业

规划机构

科研机构

新闻机构

议政组织

参与者构成

上级政府

上级政府的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 （包括执法局、自然
资源局、生态环境局等）

下级政府 （因为地理位置
通常跨越不同行政区域）

下级政府的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 （包括下级执法局、
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
等）

生态绿心内的企业

居住在生态绿新范围内的
村民
位于生态绿心周边的农民
及城市居民

位于生态绿心周边的企业

从事规划的专业机构

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教
育机构

新闻媒体

人大和政协

干预手段

自身行政职权

自身行政职权

自身行政职权

自身行政职权

政企联合、企业职工团体

个人社会关系、群体协力

个人社会关系、群体协力

政企联合、企业职工团体

协助编制规划、向政府和
其他社会主体传播知识
通过科学研究提供信息影
响决策

制造、引导舆论

参与、监督公共行政

利益关注

公共利益最大

部门利益最大化，
兼顾公共利益

下级政府各自的公
共利益

部门利益最大化，
兼顾公共利益

经济利益

农业收入、拆迁等
各种生态补偿
个人农业收入或个
人物业增值

经济利益

公共利益最大

公共利益最大

公共利益最大

公共利益最大

价值诉求

生态绿心区域品
质提升

获取部门利益，
履行部门职责

促进本区域经济
增长，实现本区
域利益最大化

获取部门利益，
履行部门职责

收益第一，公共
利益靠后

个人福利最大化

个人福利最大化

利润第一，公共
利益靠后
提供满足公共利
益的方案
提供智利成果，
影响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公众知
情权
监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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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绿心保护目标和年度计划，形成领

导层的生态绿心的治理共识。因为在政

府内部，立基于科层制的特点，以行政

权力纵向配置为核心，通过上级政府职

权的行使来整合各部门的利益诉求。另

一方面，因为掌管各生态绿心各生态要

素的多部门参与，也使得各部门之间的

利益得到充分表达。此时，上下级行政

主体和平级行政主体之间，通过沟通协

调机构来协商确立公共利益的最终具体

诉求，就能够更好地形成共同体内部共

识，从而实现治理目的的协调统一。

在下级政府层面，负责具体落实上

级政府确定的绿心保护目标和年度计划，

根据绿心内生态、社会、文化的保护现

状，组织开展重点防治与保护工作。下

级政府以及具体职能机构负责落实，是

在方式上，通过沟通协调的途径和手段

得到部门职能整合。上文提到，因为政

府内部的充分沟通协调实现治理目标的

统一，此时治理目标的落地通过各自承

担相应职能的部门加以实现。因为各部

门间已经形成了利益共识，此时在共同

治理目标的价值引领下开展的具体的行

政行为就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实困境，并

弥合政府内部多元利益冲突带来的博弈

裂痕。

从整体性的沟通协同机制主体结构

来看，沟通协调机制在主体结构上整合

政府内部的多个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行政

区域。同时在方式上，通过公共部门内

部的沟通协调，实现各行政主体充分的

利益表达。生态绿心的治理实践从核心

价值诉求、主体结构和沟通方式上体现

出协同治理的核心要义，最终发挥出整

体功能大于子系统单独运作功能的效果。

就有学者指出这种创新性的管理运作模

式为我国其他跨行政区域的生态空间管

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吕贤军，等 ，

2014）。
但是协同治理理论不仅适用于在政

府这一单独子系统的运转，同时还应当

注意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运用。

然而在生态绿心治理的地方实践中，公

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

仍不畅通，即社会参与的途径匮乏。另

一方面，私人部门内部之间也缺乏协同

机制，即有秩序的组织决策与治理的需

求被忽略了。

3.1.3 生态绿心治理沟通协同机制的改

进路径

当前的生态绿心治理实践中，协同

治理机制的设置仍局限在政府内部，实

现的利益整合还只是以最高层级政府对

公共利益诉求为导向的部门利益、区域

经济效益、公共利益的整合。然而治理

机制同时也应当包括非政府的机制（詹

姆斯·N·罗西瑙，2001）。协同治理在

于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

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协调互补 （邸晓星，

2017）。即主张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

转换，而且这种转换是基于主体具备表

达价值诉求的机会以及干预决策的能力。

所以理想的利益整合机制还需要通过以

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将私主体的利

益诉求整合进来，形成完整的“政

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机制。

第一，协同治理机制的主体结构应

当以政府为主导实现主体多元化。参与

主体的覆盖面是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

益整合的核心命题。所以理想的协同治

理机制还应当覆盖私人部门如绿心区域

内外的企业、居民和社会团体等。但是

我国长期形成的“强政府，弱社会”特

征，导致社会力量发育仍不完全（郁建

兴，等，2012）。另一方面，尽管市场能

够通过个人对经济利益诉求的积极性来

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因为市场失灵，交

易费用，负外部性等一系列问题，市场

调节机制带来的是个体利益诉求的极致

化，容易导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偏

离。因此，从生态绿心实际出发，政府，

作为一个具备治理能力以及治理诉求公

共性的主体，还需要在治理主体结构中

占据主要地位。但是，此种主要地位也

应当受到必要限制。因为协同治理运作

的基础是各多元主体平等积极参与协商

过程。如果单一主体占据过于主导地位，

会削弱其他主体的影响力，更会影响其

他主体的积极性。所以政府不仅对经济、

社会生活的干预应当受到有效限制，还

应当通过积极与生态绿心内居民和企业

沟通合作，采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

建议，来拓宽参与主体范围。

第二，协同治理机制运行的组织形

式应当向自组织转换。组织是协同治理

运行过程的行为主体。组织形式通常有

两种：他组织和自组织 （李汉卿 ，

2014）。他组织需要依靠外部指令而形

成；自组织是依据某种默契而自发形成

的有序结构体。依靠外部力量形成的他

组织不能充分激活组织内部活性，在生

态绿心治理实践中可以看到，仅依靠政

府行政命令，得不到社会力量支持，规

划仍然难以实施。规划的顺利实现需要

依靠多元主体形成的共同认识，并达成

组织合力。因此，自组织才是理想形式。

此时，一方面应当尽量避免外部指令对

系统运转的干扰，如削弱政府管控、减

少在某些社会领域的行政力量干预。另

一方面需要促进生态绿心内部各社会主

体自主形成组织体，自发形成共同认识，

从而发挥各子系统的自主性优势，实现

公共事务协同治理。

第三，协同治理机制的利益整合应

当充分认识各主体特征并发挥其特定优

势。在生态绿心内部，对政府而言，虽

然最终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但

在决策时存在部门利益和经济效益的干

扰。对居民和企业以及生活在边缘地区

的边缘利益相关者而言，因为生态绿心

的发展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利

益需求反映具有真实性，同时也具备参

与治理的意愿。但是，个人利益的简单

聚合无法真正代表公共利益，所以应当

注意到他们的利益诉求的集合的客观甄

别。对边缘利益相关者而言，在公共利

益诉求的定位具有客观性优势。因为他

们自身利益与生态绿心发展没有直接联

系，能够以第三方身份利用自身职权与

智识，通过舆论监督或者科学分析研判

等站在客观的角度，理解和分析生态绿

心治理。

外部管理手段的优化需要社会主体

的积极参与。城乡协调发展以及生态环

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平衡需要社会主体

的理念更新，以及不同主体的积极功能

图1 生态绿心政府协同机制
Fig.1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man⁃

aging ecological green heart.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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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最终落到实际操作方案上，可以

表现为多种具体方式实现社会和市场的

赋能，使得不同主体具备平等的地位的

有效的干预手段，民主地参与到协同治

理机制中。如完善生态绿心治理决策主

体，拓宽核心利益相关者和次级利益相

关者参与渠道，强化舆论监督；完善生

态治理决策咨询组织，建立生态治理决

策咨询委员会，借力高校、科研机构为

重大政策制定，规划编制提供科学、准

确、及时的咨询建议；完善利益协调机

制，可以通过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

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林权收储

等生态补偿机制等利益市场化补偿机制

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同。

3.2 生态绿心法治体系的重构

3.2.1 规则体系完善的必要性分析

“良法”是破解多元利益博弈困境的

制度保障。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的理想目标是善治 （俞可平 ，

2016）。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良法

是善治之前提。因此，法治在治理中的

基础性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法治即法的

治理，强调的是规则在现代国家治理中

的基础性地位。规则治理的重要前提是

规范体系的良好建构。这不仅需要完备

的法律制度体系，同时也需要完善的社

会规范体系。落实到生态绿心治理之中，

应当注意充分发挥现有法律制度所赋予

的地方立法权，从可操作性、合法性和

创新性出发进一步完备生态治理法律制

度体系。同时还应当鼓励社会主体自愿

制定社会规范体系，从而完善自治的程

序性规则。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从国家

到社会的规则之治。自 2015年 《立法

法》修改之后，地方被赋予制定地方性

法规的权力。此次修改通过赋予设区的

市地方立法权，使得地方能够结合自身

需要，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权，完善生态

治理的制度体系，实现制度体系的优化

升级。“立法是对权利和权力资源以及其

他有关社会利益，进行法定制度性配置

和调控的专门活动”（周旺生，2009）。

在地方立法中应当在严格遵守立法程序

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公民权利和政府

权力，从而科学地在立法中进行制度性

配置。与此同时，落实到生态绿心治理

关涉的社会主体，社会主体内部的社会

规范体系完善也是应有之意，这意味着

需要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体系以保障社

会自治的良性运作。

3.2.2 生态绿心制度保障的实证分析

制度规范的建立对城市生态空间治

理的促进作用在莆田市、长株潭、乐山

市的生态绿心保护实践中都得到了积极

体现。第一，立法调研保障法规的科学

性。地方性法规作为国家法制体系的补

充，重要任务是针对地方实际问题，体

现地方特色。所以核心任务是法规制定

的科学性。体现在生态绿心治理实践中，

湖南省、乐山市采取了“规划先行”模

式，即在规划和保护推进过程中，针对

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炼核心制度节点，

然后制定地方性法规。莆田市采纳的

“立法和规划同步模式”，通过立法人员

与规划起草人员的同步互动，以及对生

态绿心的实地调研，在充分的实证材料

收集基础上，制定针对核心难点问题的

地方性法规。两种方案都通过立法调研

的方式确保了地方性法规成为良法的必

要性前提。

第二，立法理念引领生态治理实践。

在地方性法规的起草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基本原则的确立，因为基本原则是

立法理念的重要体现，并引领法规的起草

并进一步影响将来具体的实施。莆田市、

湖南省、乐山市均确立了保护优先的总

基调，这就为政府在协调生态保护与城

市发展决策时进一步确立了价值基准。

第三，制度安排保障多元主体参与。

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还需要顶层设计提

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例如，发挥人大监

督功能。在原本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

定中，规划的批准不需要经过人大常委

会审议，而乐山市通过地方性法规增加

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程序，莆田市也在地

方立法中规定了规划的人大备案这一程

序性要件。此类规定不仅拓宽利益相关

者参与决策的渠道，并且有效增强生态

绿心规划制定的监督，从而避免政府因

自身利益诉求而任意更改规划。鼓励其

他社会主体参与。乐山市和莆田市的
地方性法规均体现了对多元主体参与的

制度性鼓励。

第四，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

控制建设区的制度安排促进生态与经济

之间的平衡。因为生态绿心区域覆盖广，

仅局限于严格保护，必然会对内部居民

与企业的生活水平提升造成负面影响，

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所以，莆田市，湖

南省通过分区域开发程度的限制性规定

实现在不同区域的分级保护，一方面保

障经济效益的存续，另一方面也实现核

心生态价值不受损害。

第五，科学立法实现制度与机制的

有效协同。议事协调机构本身是非常设

机构，存在着机制运行不稳定的缺陷。

但是地方性法规将议事协调机构作为制

度，规范内化于地方立法中。这样一来，

由于地方性法规的确立，上级政府负有

沟通协调的法定义务，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机制长效性不足的缺点。

现有的生态绿心法治规范体系中，

虽然已经形成了从法律、行政法规到地

方性法规的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但是在私人部门之间还缺乏一定的制度

规范。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就可以发现，

在几个地区生态绿心范围内，虽然传统

的风俗和社会规范还发挥着一定作用，

但是却缺乏规范化、体系化。

3.2.3 生态绿心法治保障的改进路径

生态绿心治理实践仅关注法律制度

体系的建构，但乡规、民约、行业协会

规范等社会规范在生态治理中的功能性

发挥也不应该被忽略。社会规范是整合

社会主体的重要规则，能够弥补公私部

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协同机制的规范缺位。

因为私人部门作为私主体，并不能通过

行政权力来串联各私人部门，即私人部

门之间的利益协调博弈缺乏权威容易呈

现无序化倾向。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

府，同时还应当有社会组织和公民。生

态空间治理的最佳样态是政府、社会组

织和公民对治理事务的协调配合，共享

共治。所以规划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民

众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的参与。协同治

理机制虽然能够沟通协调多主体利益，

但是各主体的集体一致行动还需要依靠

共同认可的行动规则。所以还需要重视

社会组织和公民内部协商的规范体系的

构建，换句话说，法治化的路径要求不

仅是依靠“硬法”，同时还要重视“软

法”的互补性作用（宋方青，2016）。在

中国，“硬法”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

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这

是生态空间治理的基本准则。“软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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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由多元主体经

或非经正式国家立法程序而制定或形成

并由各制定主体自身所具有的约束力予

以保障实施的一般性行为规范”（彭健，

2009），可以看为“硬法”的有效补充。

所以“软法”治理的重点在于发挥

“软法”优势并同时注重“软法”形成的

方式。“软法”的优势在于其特性与生态

空间治理矛盾特征相契合。首先“软法”

是经由多元主体平等协商而达成的，它

的规则制定是多元主体利益平衡的过程，

所以多元主体对规则的适用就具有了自

愿性与普遍遵从性。其次，“软法”是不

同社会主体内部间的规则，不受行政区

域限制，所以分处不同行政区域的不同

社会主体都能受到“软法”规则的限制，

从而弥合行政区域划分对生态空间的割

裂。再次，多元主体在遵守“软法”的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了认同感与规

则意识，也进一步有利于大家对集体的

认同强化和法治素养的提升，从而更加

有利于促进生态治理的法治化。最后，

因为“软法”本身也是一种规则体系，

它为多主体决策提供程序性价值，所以

多主体决策的效率和秩序都得到保障。

通过“软法”从组织程序、秩序优化、

主体自愿性与积极性提高等多方面促进

社会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质量。

同时，“软法”的形成需要关注社会

主体内部，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区别。

在社会主体内部，应当是形成个体化的

整合，并通过共同组织来形成“软法”，

例如村民之间形成村民委员会，并制定

相应的乡规、民约；企业之间形成企业

协会，通过企业协会的规定来约束各企

业主体。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则应当

是组织之间的互动，即通过企业协会和

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等群体组织之

间的约定来约束各组织成员的行为。

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发展理念

和发展结构的更新调整不仅依赖于法律

制度，还需要依靠社会规则的有效补充。

所以生态绿心有效治理的前提应当是构

建完备的制度基础。一方面要通过地方

利用制度赋予的地方立法权积极完善生

态绿心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鼓励“软

法”在生态治理中的积极介入，使得软

法之治与硬法之治相辅相成，形成合力，

共同实现生态治理的法治化。实践中，

可以通过“硬法”对有效“软法”规则

的吸收，即通过地方性法规对具有普遍

适用性和良好效果的社会规则加以吸收，

实现“软法”的有效转换；丰富“软法”

类型，例如行业协会规则、企业协会与

社会群体之间的合同、政府与社会主体

之间的行政协议等不同规范来约束各主

体之间的互动；国家强制力对“软法”

适用的保障，通过行政执法和司法行为

来保障违反“软法”的行为得到惩戒，

由此补充“软法”的执行力。

4 结语

生态绿心治理模式的探索，深刻反

映我国在生态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

化进程中遇到的难题。虽然现实中存在

着跨行政区域管理困境，城乡二元发展

结构以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失衡等问

题表征，但是核心成因在于生态绿心内

部的多元主体因利益多元导致协调困难，

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对治理

者而言，治理模式的选取要通过体制机

制创新，以实现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协

同，并最终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生态

绿心的治理实践表明，地方立法权行使

和“上级统筹协调、下级实施”的沟通

协调机制良性互动模式是满足多元利益

协调的现实出路。但是为了进一步发挥

此模式的积极作用，还需要沿着社会规

范体系完备和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

机制完善的道路，将法治理念贯穿于协

同治理的每一方面。

生态绿心的治理实践确保绿心区域

功能的实现和生态价值的存续，进一步

促进城市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和谐发

展。这是中国城市治理者在生态治理模

式选择时的重要镜鉴。也将为国家生态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现现代化提供积极助

力，并最终实现“五位一体”全方位高

质量发展的新未来。

注释

① 此处空间尺度的对照主要参考莆田市生

态 绿 心 规 划 中 选 取 的 西 溪 湿 地 公 园

11.5km²，纽约中央公园3.4km²。
② 由表1可以看到，莆田市和长株潭的生

态绿心地跨2个以上行政区域，各行政区

域有各自的区域行政利益，并且行政级别

相同，此时生态绿心被分割为不同行政

区域，仅在各自行政主体的管理范围内得

到管控，会出现管控程度与方式上的不

同步。此问题也在调研过程中得以发现。

③ 由表1可以看出，四个地区的生态绿心

土地类型涉及村庄建设用地，丘陵，农

田等，不同土地类型的利用归属于不同

行政主管部门，同时整体经济发展与基

础设施规划也分属于不同行政主管部门，

因为属地和垂直管理的不同，上级行政

主管部门和本级政府对生态绿心直接关

联的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影响程度

也存在强弱的区分。此时规划打架，管

理失效等问题时常出现。

④ 来自莆田市城乡规划局委托课题：“《莆

田市城市“绿心”保护条例》立法”阶

段性成果。

⑤ 来自莆田市城乡规划局委托课题：“《莆

田市城市“绿心”保护条例》立法”阶

段性成果。

⑥ 数据来源：莆田市城乡规划局（2019）。

⑦ 数据来源：莆田市城乡规划局（2019）。

⑧ 数据来源：莆田市城乡规划局（2019）。

⑨ 数据来源：莆田市城乡规划局（2019）。

⑩ 2019年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原有的福建

XX市特殊景观因房地产开发遭到破坏。

在福建XX市陈X村，吴X村和浙江XX

市的X村调研时，村干部提出开发房地

产和游乐场项目。来自莆田市城乡规划

局委托课题：“《莆田市城市“绿心”保

护条例》立法”阶段性成果。

 此处的公共利益包含了整体区域内的公

共利益，同时也包含了公共部门内部单

一部门对自身职能影响下特殊公共利益

的诉求。

 个人利益可以表现为企业对经济效益的

追求和个人对个人福利最大化的追求。

 参见 《乐山市中心城区绿心保护条例》

（2016） 第四条：“绿心保护应当遵循科

学规划、生态优先、统一管理、严格保

护、永续利用的原则。”《湖南省长株潭

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2012）

第三条：“生态绿心地区保护遵循科学规

划、生态优先、严格保护的原则。”《莆

田市城市生态绿心保护条例》（2020） 第

三条：“绿心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生

态优先、严格保护、绿色发展的原则。”

 参见 《乐山市中心城区绿心保护条例》

（2016） 第九条：“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据

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绿心保护规划，

并将编制情况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审议。绿心保护规划经依法批准后

向社会公布。绿心保护规划不得擅自修

改。确因公共利益需要修改的，应当按

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办理。绿心保护规划

是建设、保护、利用和管理绿心的依据，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

 参见 《莆田市城市生态绿心保护条例》

（2020） 第六条：“绿心规划由市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

批。市人民政府在审批前，应当提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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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对审议

意见进行研究处理，并在规定的期限内

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

研究处理情况。”

 参见 《乐山市中心城区绿心保护条例》

（2016） 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

遵守绿心保护的各项规定，有权向有关

部门举报违反本条例的行为。鼓励企业

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

团体、志愿者以及市民参与绿心保护。”

 参见 《莆田市城市生态绿心保护条例》

（2020） 第六条：“市、区人民政府及有

关主管部门应当利用广播、电视、报刊、

网络等媒体，开展绿心保护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保护意识。鼓励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志愿团体以及市民参与绿心

保护工作。”

 参见 《莆田市城市生态绿心保护条例》

（2020） 第九条：“绿心划分为禁止建设

区、限制建设区和引导建设区，具体范

围由绿心规划确定。在禁止建设区内，

除水利工程、水上交通、农田灌溉、机

耕道等必要的公共设施和生态保护修复

设施建设外，不得进行其他项目建设。

在限制建设区内，除前款规定可以进行

的建设和土地整理、村庄整治、村民住

宅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旅游休闲

设施建设外，不得进行其他项目建设。

在引导建设区内，可以根据绿心发展需

要进行项目建设。”

 参见《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

区保护条例》（2012） 第十一条：“生态

绿心地区分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

和控制建设区，各区具体范围依照生态

绿心地区总体规划确定。省生态绿心地

区保护协调机构应当将生态绿心地区总

体规划所确定的生态绿心地区以及禁止

开发区、限制开发区、控制建设区的界

线，向社会公告。长沙市、株洲市和湘

潭市人民政府应当在禁止开发区、限制

开发区设立保护标志。保护标志的样式

和设立要求，由省生态绿心地区保护协

调机构统一规定。禁止损坏或者擅自移

动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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